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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条件、基本原则与流程、

边界及排放源识别、基准线情景确定、减排量计算、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等。 

本文件适用于接入电网的直接燃烧农林生物质的发电项目或者热电联产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0366—2013  生物质术语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366—2013、GB/T 32150—2015和GB/T 33760—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GB/T 30366—2013、GB/T 32150—2015和GB/T 33760—2017的某些

术语和定义。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不实施项目的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来源：GB/T 33760—2017，定义3.4]。 

 

温室气体减排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来源：GB/T 33760—2017，定义3.5]。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3]。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2]。 

 

农林生物质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iomass 

农业和林业生产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可供后续能源化利用的农业剩余物和林业剩余物等。 

[来源：GB/T 30366-2013，2.1.2和2.1.3，有修改]。 

 

计入期  crediting period 

计算项目情景相对于基准线情景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时间区间。 

 

上网电量  net quantity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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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扣去附加和辅助负荷的用电量后的发电量。附加和辅助负荷包括发电厂辅助设备（如水泵、

风机、烟气处理、控制设备等）和与燃料制备相关的设备。 

 

电网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of power grid 

项目所在地的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引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值。 

4 适用条件 

本文件适用于满足如下条件的燃烧农林生物质的发电厂及热电联产厂项目活动： 

a) 项目电厂仅使用农林生物质，不允许掺烧；  

b) 项目设施所使用的农林生物质的储存时间不得超过 1年； 

c) 项目设施所使用的农林生物质在燃烧前不能经过化学处理（如酯化、发酵、水解、热解、生物

降解或化学降解等）。 

5 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基本原则与流程 

基本原则 

5.1.1 相关性 

选择适当的温室气体源、数据和方法。 

5.1.2 完整性 

包含适应目标客户需求的所有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5.1.3 一致性 

能够对有关温室气体信息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注： 采用相同的准则和程序，定期（如间隔一年的时间）进行两次减排量评估，两次的结果可以进行比较，可称之

为有意义的比较。 

5.1.4 准确性 

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5.1.5 透明性 

在满足国家政策、商业秘密要求的前提下，发布充分适用的温室气体信息，使目标客户能够做出合

理的决策。 

5.1.6 保守性 

明确使用的假定、数值和评估方法不高估温室气体减排量。 

5.1.7 可操作性 

公式的设定和数值的选取易于温室气体减排评估。 

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程序 

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流程分为以下五大步骤： 

a) 项目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b) 基准线情景确定； 

c) 减排量计算； 

d)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e) 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 

6 边界和排放源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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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覆盖的项目边界包括： 

a) 燃烧农林生物质进行发电或热电联产的电厂； 

b) 将农林生物质运输到项目电厂的道路。 

基准线和项目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温室气体种类见表1。 

表1 项目边界内包含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项目边界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基准线 
发电 CO2 

供热 CO2 

项目电厂 

现场消耗化石燃料 CO2 

项目使用的电网电量 CO2 

农林生物质的场外运输 CO2 

7 基准线情景确定 

本文件的基准线情景由发电、供热和农林生物质处置三部分构成。本文件确定的基准线情景见表2。 

表2 项目减排量计算的基准线情景 

基准线 基准线情景 

发电 电网供电 

供热 燃煤锅炉集中供热 

农林生物质处置 农林生物质在有氧条件下自然腐烂 

注： 遵循基准线情景识别的完整性原则，表2列出了农林生物质的基准线情景，但是在计算基准线排放量时，为简

化计算，免除考虑农林生物质腐烂的CO2、CH4、N2O排放量，为此在计算项目排放量时，也相应地免除考虑农林

生物质燃烧的CO2、CH4、N2O的排放量。 

8 减排量计算 

减排量计算 

 𝐸𝑅 = 𝐵𝐸 − 𝑃𝐸 − 𝐿𝐸  ································································ (1) 

式中： 
𝐸𝑅 ——第 𝑦 年的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𝐵𝐸 ——第 𝑦 年的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𝑃𝐸 ——第 𝑦 年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𝐿𝐸 ——第 𝑦 年的泄漏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𝐵𝐸 = 𝐵𝐸 , + 𝐵𝐸 ,  ································································· (2) 

式中： 
𝐵𝐸      ——第 𝑦 年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𝐵𝐸 , ——第 𝑦 年电量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𝐵𝐸 , ——第 𝑦 年供热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注： 𝐵𝐸 , 的计算参见附录A.1,𝐵𝐸 , 的计算参见附录A.2。 

项目排放量计算 

 𝑃𝐸 = 𝑃𝐸 , + 𝑃𝐸 , + 𝑃𝐸 ,  ························································· (3) 

式中： 
𝑃𝐸        ——第 𝑦 年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𝑃𝐸 , ——第 𝑦 年项目使用电网电量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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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𝐸 , ——第 𝑦 年由于项目活动相关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𝑃𝐸 , ——第 𝑦 年将生物质运输至项目电厂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注： 𝑃𝐸 , 的计算参见附录A.3,𝑃𝐸 , 的计算参见附录A.4,𝑃𝐸 , 的计算参见附录A.5。 

泄漏计算 

本文件不考虑泄漏。 

9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监测计划制定及数据监测 

农林生物质发电和热电联产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监测程序制定按照GB/T33760—2017中5.10

执行。需要监测的数据及要求详见附录B中表B.1。 

测量仪器/表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定期检定和校准，检定和校准机构应具有测量仪器/表检定资质。

检定和校准相关要求应依照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整执行。 

在项目实施中，项目业主应按规范实施监测准则和程序，通过各类测量仪器/表的监测获得温室气

体排放数据，记录、汇编和分析有关数据，并对数据存档，保证测量管理体系符合质量和规范要求。 

数据质量管理 

应建立和应用数据质量管理程序，对与项目和基准线情景有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包括对不确

定性进行评价。在对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计算时，宜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见附录C。排放因子及燃料热值应采用国家公布的或主管部门认可的相关

数据，附录B中表B.1的监测数据和参数为企业实际测量值，通常具有较小的不确定性。 

其他数据质量管理要求按照GB/T 33760—2017 中5.11执行。 

10 减排量评估报告的编制 

参见附录D，对减排量通过表格进行计算汇总。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要求和内容按照GB/T 33760—
2017 中5.1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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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基准线情景与项目情景中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 

A.1 发电相关的基准线排放量计算方法 

 𝐵𝐸 , = 𝐸𝐶 , × 𝐸𝐹 ,  ··························································· (A.1) 

式中： 
𝐵𝐸 , ——第 𝑦 年电量消耗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𝐶 , ——第 𝑦 年项目的并网供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𝐸𝐹 , ——第 𝑦 年电网电量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A.2 供热相关的基准线排放量计算方法 

 𝐵𝐸 , = 𝐻𝐺 , × 𝐸𝐹 ,  ························································· (A.2) 

式中： 
𝐵𝐸 ,     ——第 𝑦 年供热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𝐻𝐺 ,      ——第 𝑦 年被替代的化石燃料锅炉所产生基准线供热量，单位为吉焦(GJ)； 

𝐸𝐹 , ——基准线供热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采用国家最新发布

值。 

A.3 电力消耗产生的项目排放计算方法 

 𝑃𝐸 , = 𝐸𝐶 , × 𝐸𝐹 , × (1 + 𝑇𝐷𝐿 ) ··············································· (A.3) 

式中： 
𝑃𝐸 , ——第 𝑦 年电量消耗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𝐶 ,  ——第 𝑦 年项目消耗的电网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𝐸𝐹 ,  ——第 𝑦 年电网电量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𝑇𝐷𝐿    ——第 𝑦 年平均输电和配电损耗率，无量纲。 

A.4 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项目排放计算方法 

 𝑃𝐸 , = ∑ 𝐹𝐶 , , × 𝑁𝐶𝑉 , × 𝐸𝐹 ,  ················································· (A.4) 

式中： 
𝑃𝐸 , ——第 𝑦 年燃烧的燃料类型 i  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𝐹𝐶 , ,  ——第 𝑦 年燃烧的燃料类型 i  的量，单位为质量或体积单位； 

𝑁𝐶𝑉 , ——第 𝑦 年燃料类型 i  的加权平均净热值，单位为兆焦每质量单位或体积单位（MJ/质量

或体积单位）； 

𝐸𝐹 , ——第 𝑦 年燃料类型 i  的加权平均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焦（tCO2/MJ）。 
注： i :第 y 年在过程 j 中燃烧的燃料类型 

A.5 农林生物质运输至项目电厂和热电联产厂产生的排放量计算方法 

 𝑃𝐸 , = ∑ 𝐷 , × 𝐹𝑅 , × 𝐸𝐹 , × 10  ············································ (A.5) 

式中： 
𝑃𝐸 ,  ——第 𝑦 年由于农林生物质废弃物运输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𝐷 ,       ——运输车辆 𝑓 在第 𝑦 年的往返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𝐹𝑅 ,      ——第y年运输车辆 𝑓 运送农林生物质的总量，单位为吨(t)；  

𝐸𝐹 , ——运输车辆 𝑓 的CO2平均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每吨每千米(gCO2/（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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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监测数据和要求 

监测数据和要求见表B.1。 

表B.1 监测数据和要求 

数据/参数 单位 描述 监测频率 监测方法 

𝐸𝐶 ,  MWh 第 𝑦 年项目的上网电量 连续测量，每月记录 电表 

𝐻𝐺 ,  GJ 
第 𝑦 年替代化石燃料锅炉所产生基准

线供热量 
每年 

蒸汽流量计，并根据蒸汽

和热水的热焓进行计算。 

𝐸𝐶 ,  MWh 第 𝑦 年项目消耗的电网电量 连续测量，每月记录 电表 

𝐹𝐶 ,  kg或Nm
3
 第 𝑦 年燃烧的燃料类型 𝑖 的量 每月监测，每年合计 称重仪器或流量计 

𝐷 ,  km 运输车辆 𝑓 在第 𝑦 年的往返运输距离 车辆里程表 里程表 

𝐹𝑅 ,  t 第 𝑦 年运输车辆 𝑓 运送生物质的总量 连续测量，定期记录 称重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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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相关参数推荐值 

相关参数推荐值见表C.1～C.3。 

表C.1 相关参数推荐值 

排放因子/参数 单位 描述 默认值 数据来源 

𝐸𝐹 ,  tCO2/MWh 
第 𝑦 年电网电量排放因

子 
见表C.2 生态环境部 

𝐸𝐹 ,  tCO2/GJ 基准线供热的CO2排放因子 0.11 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 

𝑇𝐷𝐿  % 
第 𝑦 年平均电网输电和

配电损耗率 
20 

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的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

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 

𝐸𝐹 ,  tCO2/质量或体积单位 
第 𝑦 年燃料类型 𝑖 的加

权平均CO2排放因子 
见表C.3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8》，

IPCC指南2006 

𝐸𝐹 ,  gCO2/（t﹒km） 
运输车辆 𝑓 的CO2平均排

放因子 
245 

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的

《公路货运导致的项目和泄漏排

放计算工具》 

表C.2 2019 年度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电网名称 𝐸𝐹 , , , (tCO2/MWh) 𝐸𝐹 , , (tCO2/MWh) 𝐸𝐹 , (tCO2/MWh) 

华北区域电网 0.9419 0.4819 0.7119 

东北区域电网 1.0826 0.2399 0.6613 

华东区域电网 0.7921 0.387 0.5896 

华中区域电网 0.8587 0.2854 0.5721 

西北区域电网 0.8922 0.4407 0.6665 

南方区域电网 0.8042 0.2135 0.5089 

注1：目前最新可得的基准线排放因子为2019度数据。如有更新，参考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注2：对𝐸𝐹 , , , 和𝐸𝐹 , , 分别采用权重0.5，0.5计算得到𝐸𝐹 , 。 

表C.3 不同类型燃料的加权平均 CO2排放因子 

燃料品种 
平均低位发热量 含碳量 碳氧化率 燃料CO2排放因子𝐸𝐹  

数值 单位 (tC/TJ) （%） （tCO2/MJ） 

原煤 20.908 MJ/kg 25.8 100 87.3*10
-6
 

精洗煤 26.344 MJ/kg 25.8 100 87.3*10
-6
 

其它洗煤 8.363 MJ/kg 25.8 100 87.3*10
-6
 

型煤 15.473 MJ/kg 26.6 100 87.3*10
-6
 

煤矸石 8.363 MJ/kg 25.8 100 87.3*10
-6
 

焦炭 28.435 MJ/kg 29.2 100 95.7*10
-6
 

焦炉煤气 16726 MJ/m
3
 12.1 100 37.3*10

-6
 

高炉煤气 3.763 MJ/m
3
 70.8 100 219*10

-6
 

转炉煤气 7.945 MJ/m
3
 46.9 100 145*10

-6
 

其它煤气 5.227 MJ/m
3
 12.2 100 37.3*10

-6
 

其它焦化产品 33.453 MJ/kg 25.8 100 95.7*10
-6
 

原油 41.816 MJ/kg 20 100 71.1*10
-6
 

汽油 43.070 MJ/kg 18.9 100 67.5*10
-6
 

煤油 43.070 MJ/kg 19.6 100 71.9*10
-6
 

柴油 42.652 MJ/kg 20.2 100 75.5*10
-6
 

燃料油 41.816 MJ/kg 21.1 100 95.7*10
-6
 

石油焦 31.947 MJ/kg 26.6 100 82.9*10
-6
 



T/CAPID 003—2022 

8 

表C.3 不同类型燃料的加权平均CO2排放因子（续） 

燃料品种 
平均低位发热量 含碳量 碳氧化率 燃料CO2排放因子𝐸𝐹  

数值 单位 (tC/TJ) （%） （tCO2/MJ） 

液化石油气 50.179 MJ/kg 17.2 100 61.6*10
-6
 

炼厂干气 45.998 MJ/kg 15.7 100 48.2*10
-6
 

其它石油制品 40.980 MJ/kg 20 100 72.2*10
-6
 

天然气 38.931 MJ/m
3
 15.3 100 54.3*10

-6
 

液化天然气 51.434 MJ/kg 15.3 100 54.3*10
-6
 

垃圾燃料 7.945 MJ/kg 25.0 100 73.3*10
-6
 

其它来源 29.271 MJ/kgce 0 100 0 

注： 排放因子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2019年度中国区域电网二氧化碳基准线排放因子OM计算说明,表中单位已进行换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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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减排量计算表格 

D.1 基准线排放计算（𝐵𝐸 ） 

表D.1 发电相关的基准线排放量（𝐵𝐸 , ） 

年并网供电量𝐸𝐶 ,  所在区域电网排放因子𝐸𝐹 ,  
电量消耗基准线排放量 

𝐵𝐸 ,  

(MWh) （tCO2/MWh） （tCO2） 

A1 A2 A=A1*A2 

   

表D.2 供热相关的基准线排放量（𝐵𝐸 , ） 

替代化石燃料锅炉所产生基准线供热量
𝐻𝐺 ,  

基准线供热的CO2排放因子𝐸𝐹 ,  
供热相关的基准线排放量 

𝐵𝐸 ,  

（GJ） （tCO2/GJ） （tCO2） 

B1 B2 B=B1*B2 

 0.11  

表D.3 基准线排放（𝐵𝐸 ） 

发电相关的基准线排放𝐵𝐸 ,  供热相关的基准线排放𝐵𝐸 ,  项目基准线排放量𝐵𝐸  

（tCO2） （tCO2） （tCO2） 

A B C=A+B 

   

D.2 项目排放量计算（𝑃𝐸 ） 

表D.4 项目使用电网电量产生的排放量(𝑃𝐸 , ) 

项目消耗的电网电量𝐸𝐶 ,  电网电量的排放因子𝐸𝐹 ,  
电网平均输电和配电损耗率

𝑇𝐷𝐿  

项目使用电网电量产生的排

放量𝑃𝐸 ,  

(MWh) （tCO2/MWh） —— （tCO2） 

D1 D2 D3 D=D1*D2*(1+D3) 

  20%  

表D.5 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项目排放（𝑃𝐸 , ） 

第 𝑦 年在过程 𝑗 中燃烧的

轻柴油的量𝐹𝐶 , ,  

第 𝑦 年轻柴油的加权平均净

热值𝑁𝐶𝑉 ,  

第 𝑦 年轻柴油的加权平均CO2

排放因子𝐸𝐹 ,  

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项目排

放量𝑃𝐸 ,  

（kg） （MJ/kg） （tCO2/MJ） （tCO2） 

E1 E2 E3 E=E1*E2*E3 

 42.652 75.5*10
-6
  

注： 这里假设使用的为轻柴油。如果是其它燃料，参见表C.3不同类型燃料的加权平均CO2排放因子。 

表D.6 农林生物质运输至项目电厂产生的排放（𝑃𝐸 , ） 

运输车辆 𝑓 在第 𝑦 年的往

返运输距离𝐷 ,  

运输车辆 𝑓 在第 𝑦 年运送

生物质的总量𝐹𝑅 ,  

运输车辆的CO2平均排放因子

𝑃𝐸 ,  

生物质运输至项目电厂产生

的排放量𝑃𝐸 ,  

(km) (t) gCO2/（t﹒km） （tCO2） 

F1 F2 F3 F=F1*F2*F3*10
-6
 

  245  

注： 如果使用的有多个车辆，则要按照公式分别计算，然后求和得到运输产生的项目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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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7 项目排放量（𝑃𝐸 ） 

使用电网电量排放量𝑃𝐸 ,  
项目活动相关的化石燃料燃

烧产生的排放量𝑃𝐸 ,   

生物质运输至项目电厂产生

的排放量𝑃𝐸 ,  
项目排放量𝑃𝐸  

（tCO2） （tCO2） （tCO2） （tCO2） 

D E F G=D+E+F 

    

D.3 泄漏（𝐿𝐸 ） 

泄漏为0。 

D.4 项目减排量（𝐸𝑅 ） 

表D.8 项目减排量（𝐸𝑅 ） 

项目基准线排放𝐵𝐸  项目排放量𝑃𝐸  泄漏 𝐿𝐸  项目减排量𝐸𝑅  

（tCO2） （tCO2） （tCO2） （tCO2） 

C=A+B G=D+E+F H I=C-G-H 

  0  

 



T/CAPID 003—2022 

11 

参 考 文 献 

[1]  CM-075-V01 生物质废弃物热电联产项目（第一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  2019年度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生态环境部 

[3]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 

[4]  热能或电能生产系统的基准线效率确定工具，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 

[5]  公路货运导致的项目和泄漏排放计算工具，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 

 


